
关于开展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

教学工作考评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调动二级学院教学管理的主动性，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根据《三明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规范（修订）》（明院办发〔2022〕31号）的文件要求，决定组织开展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考评，现将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

一、考评办法

1. 2024-2025学年的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考评由常规教学工作考评指标和课程建设年指标两部分组成，总分按：常规教学工作考评指标得分×50%+课程建设年指标得分×50%，满分为100分。

2. 常规教学工作考评指标见附件1。

3. 课程建设年指标以《三明学院课程建设年工作方案》为准（相关考核工作另行安排）。

二、工作要求

各学院按照《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常规教学工作考评指标及说明》（附件1）进行自查自评并与相关科室核对，核对无误后填写《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常规教学工作考评评分表》（附件2）“得分”一栏，并于2025年9月26日（周五）前通过“网办大厅-教务处-质量科材料”提交《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考评评分表》电子版及二级学院领导签字盖章后的PDF版材料。

附件：1.《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常规教学工作考评指标及说明》

      2. 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常规教学工作考评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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